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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合
作IS

•
国
之
音
廣
播
现•
安IE

芒 «
 電 

鶴
透
就
消
息•
廣
東 <
邊
界
・*
 

"
宫
壹
名
，率
部 »
-
百
五
十
名 

日
乘
木
船
验
入
越
南
館
海♦
鲁
被 

碱
誰
截
獲
・
並
予
以
扣
留
・
路
透

中
1111
隊
•
已
被
解
除

it
乂
稱

武
装
・
安
南 8
局
.
將
根
據■
際
公 

■
將
其
送
囘
中■
領
土
■

昨
日
消
息
・
法

！!

 

睿
■
正
式
否
認
外 

向
越
南
元 
苜
保
大

■
法IK  

駐
越
南
高
級
一 

傅
白
崇
禧
將
一

■
進
行
交
涉•
在
反
抗
中
越
兩si

共
產 

黨
上
，
互
相
合
作•
畢
蓉
栩
•
彼
甘
受 

權
代
替
保A
否
認
此
項
交
涉
進
行
之
說

政
院
縮
小
範
圍
準
備
遷
走 

川
中11

軍
已
開
始
向
西
移
動

慶
廿
四
日■
■
合
衆
社
矶■
重 

慶
百
薦
居
民■
知
共
军
已 

。

迫
近
・
但
又
似
再
不
關 1
 

師

•
聽
候 8
民
政
府
將
政
權 

通 It

讓
共
軍
彼
等
大
願
望
 

官
是
■
共
兩*
不
致
在
市
內 

員 
開
火
•
，
好
以
和
平
方
式 

着 
移
交
•
彼
等
是H
照
常
工 

急
作
・
商
店
繼
續
開
門
•
營 

走

業

，
貝
公
務
人
爲
態
度
逾 

然
不
同
•
政
府
人
員
及
真

2眷
屬
。
是
日
已
紛
粉
撤
走•
因
中•
中 

央
兩
航
空
公
司
投
共
・
祗
有
陳
諾
德
之 

民
航
公
司
不
停
戴
連•
但
飛
凌
客
位
有 

限 
撤
退
人
員
多
乘
長
途
汽
車
或
货
車 

•
来
往
成
都
及
重
慶
之
汽
車
。
因
此
異 

常
擠
柵
■
市
內
外
國
外
交
人
員•
则
早
一 

已
走
清
•
大
部
是
飛
囘
香
港
云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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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■
一
一
十
四
日■

，
合
衆
ti 加
•
共"
分
三
路
進
攻
童
慶-1
H
續
有
進 

展 
政
府
方
面
承
認
東
路
共II

已
陷
武
龍•
前
頭
部
跌
籬
重
慶
不
過
七
十
里
。 

東
北
路
已
通
抵
忠k
■
距
熏
度
約
壹
百
四
十
里•
應
私
人■
報*
•
遵
義
位
於 

重
慶
之
南-
百
三
十
里•
現
亦
已
落
於
共
簟
之
手•
遵II

至
重
度
宣
帶
，道
路

利
族
進
攻
・
危
修■
大
•
行
政
院
以
臨"
首
都
局
勢
危
急•
昨
日
待
召 

。
議
决«
行
政
院
靈
量
縮
小
。
改
爲
活
動
單
位
・
隨
時

!9|
施
遷
移
•
*

.IB

tollt

，
不
得
超
遇-
百
人
•
大
規
模
開
除
公
務
人
員•
"
已
開
始
•
政
府
放 

棄
此
臨
节
苜
都•
不
過  

1

時
間
間@

・1!

行
政
院
長
閻
錯
山It
■
政
府
案
檔♦ 

*
»
至
大
後
方/
或
台
北
•
以
求
安
全■
聞
四
川
境
内3

•
現
已
紛
紛
撤
退 

■
toalt
兵
共
枱
四
萬
衆
・
現
多
分
向
川
邊■
靑*
等
地
移
動
云
・

香
港
北
四
日■

。
合
衆
社
消
息
，
英
人
主
辦
之
英
文
中S
 

郵
報
是B  
e
l
e
• »
介
石
將*
與
代
埋
總
統
李
宗
仁
・ 
最
近
次 

裂
• 
是
因
蔣
氏
將
通■
財
源
由
重■
遷
往
台
灣• 
ttir
又
云
■ 

鶏
氏
今
年
一
月
已
吿
退
隱•
對
於
搬
遷
重
慶
之
費
金
，
鞄
不
理 

會
李
代
總
統
之
怠
見•  

»

國
府
之
中
立
方
面
官■ «
氏
由
值»
 

建
去
黄
金
六
十
萬
両
赴
台
灣•
其
中
有
於
共
軍
未
佔 «
廣
州
以 

前
•
由
廣
州
連
出
之
黃
金
八
十III*

一 
部
•
李
宗
仁
氏
自
訴IE  

一
氏
將
黃
金
運
囘■

*-■
未
象
答
允•
現
已
謝
絶
轉
氏•
不
返 

重
康
云
•

美
將
借
人
材
與
英 

•

協
肋
探
尋
天
然
富
源 

■
盛
七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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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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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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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美 »
將
小
墨
紹
爾
計
創
T. •
借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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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質
學
家
三
十
人 »
測
量
專
家
廿
八
人 

與
英
-
以
那
肋
英
國
探
尋
非
洲
黑

^. 大 

陸
及
其
他
演
遠
人
煙
稀
少
之
雄
所
蘊
蔵 

之
富
源
■
一 
則
可
協
助
英
國
找
尋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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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料
・
再
則
可
協
助
英
國
增
加
莫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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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源
•
美
削
之
地
質
學
家 .•
大
部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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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往
非
洲(
但
將
有
兩
名
派
往
北
婆 *
 

洲
及
薩
校
瓦
克•
一 名
派
往
英
国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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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•
美
國
「一
與
」英
國
之
人
材•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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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五
二
年
中
一
禺
紹
爾
解
創
結
束
時

亂
世
多
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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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傳
李
白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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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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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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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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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宗
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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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人
士
傅
出
之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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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港
就
醫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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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・
業
已
同
意
放
棄
其
現
在
職
權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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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事
將
交
白
崇
禧
全
僅
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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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
李
代
總
統
左
右
人
士
談•
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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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及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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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黨
館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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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
備
完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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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台
灣*
以
全
力
將
該
島
建
成
反
共
基 

地
・ 
而
不
再 8
問
中
國
大
陸
上
之
事
務 

■
此
卽
表
示
白
崇
禧
今
後
爲
大
陸
上
之 

反
共
領
袖-

據
其
他
方
面
消
息•
李
氏
來
香
港 

之
前
•
片
與■
南
融
事
領 »
曾
談•
已 

决
定
成
立
「
事
合
陣
繪
」
。
以
廣
西
爲 

核
心
。
靈
續
反
共•
又
悉
安
南11

王
保 

泰
・
業
已
同
意
舆BI

网
合
作
•
共
同
制 

止
共III

侵
抵
中
越
邊
境•
但
安
南
法
國 

宫
局
尙
無
决
定•

惟
袂
西
貢■
r
•
安
南
法II

當
局 

-
否
露
外
傳
白
崇
禧
興
保
泰
之
代
表
正 

在
険
判
中
越
聯
合
反
共
之
競• 

又
美
事
就
香
港if.
據
自
中•
大 

陸*
港
之
外■
人
士
設
稱
■ 
李
宗
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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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纖
新
黨•
其
立 #
身
反
共
而
不
與
席 

介
石
合
作•
其
目
的
在
爭
取
美
援• 

此
等
外■
人
士
南
新
黨
主
要
人
物 

•
將
禽
李
宗
仁•
白
崇
禧
•
及
現
在
海 

南
島
之
陳
濟
棠•
静
岳
等
■ 

此
間
英
國
人
主16

之
德
臣
西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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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胡
李.•
白
•  

*.組
織
新
政
府•
李
宗 

仁
將
辭
去1r

育
之
政
府
職
務•
前
往
莫 

■
爭
取 

81 援
• 
若
干
人
士
落
爲
李
氏
辭 

職
與
否•
當
取
决
於
白
崇
禧
此
次
赴
渝 

晋
謁
蒋
氏
會
談
之
結
果•

李
宗
仁
現
臥
病
于
香
港
醫
院
中
。 

拒
見
賓
客•
未
変
衷
任
何
談
飴■
衆
信 

•
氏
有
復
職
之
可
能-
行
政
院
長
閻
錫 

山
・
亦
有
出
任
代
總
統
之
望
云
・

16

合
國

糧
農
會
准
三
國
加
入 

■
盛頓
二
十
三
日
电•
合
衆
社
訊 

■
聯
合
國
糧
食
農
業
組
織
・
是
日
通
過 

准
静
伊
色
列■
印
度
尼
亞
"
高
麗
加
入 

禽
會
員
•
惟
經
過
激
烈
討
諭
後
，
依
然 

不
准
西
牙
加
入
班
云
，

滿
囘Si

云
•

日
劍
廠
辦
養
老
院 

合
衆
社
中
本
義
風♦

，
此
間
之
關 

町
工
康
乃
日
本
有
名
之
造
劍
駅 
戰
時 

日
本
軍
人
所
用
之
劍■
有
百
分
之
入
拾 

■
均
爲g
廠
所
造
，
傾
廠
於
日
昨
宣
佈 

•
將
創
辦
養
老
院
一
所•
卽
以   

*
廠
最 

近
出
産
小
刀
及
斧
頭
所
獲
之
利
潤 
， 
供 

養
老
院
之
舞
費
，

德H
公
司
之
職
員
稱
一該
廠
之
所 

以
决
定
辦
養
老
院
者•
因
彼
等
以
在
第 

貳
次
世
界
大
戰
中
。
製
造
殺
人
兇
器• 

深
自
內
疚•
故
决
創
辦
慈
善
事
業
以
補 

週
云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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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或
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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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塔斯
社
外
交
保
護
播 

英
京
倫
敦
二
十
四
日
第 8
 社工■ 

英
政
府
昨
宣
佈■

15

英
・
或
將
改
鼾
真 

賜
以
蘇
俄
官
辦
塔
斯
新
闻
社
之
外
分
保 

«
 特 *
•
  

!! 事
曾
在
英
上II

院
时
标
過 

■
温
善
电
議
員
要
求
政
府
限
制
塔
亦
新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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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之
活
動
云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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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■
民
主
婚
女
嘉
義
寒
 

•
莫
斯
科
廿
四9
■
歪it

遷

 

41

立
巴
夫
人
，
乃
美*
底
考
财 «

席
•
皇
日
在
此
間
宣♦

，
下
舟
卷
星
 

北
平
召
開
之
亞
洲
婦
女
去
船
叱
一̂

 

主
婦
女
會•
被   

-18
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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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她
將
派
通
代
僵
加
，
囊

喜

 

擇
定■
坡
臣
夫
人:
約
宜
遥*
圣
矗
 

tt 女
士 
... 

.* 北
平16

會
日
那"
蜘
覇
 

月
方
日
至
十
二1
.
(
二
|
哉

美
相
「
小
型
原
子|It」

- 

一
專
供
掩
護
陸
軍
進
攻 

英
京
僧
敦
二
十
四
日
合
衆

*!:■
■
 

倫
敦
每
日
郵
報■
昨
登
載
法
方
謂
奥

11  

■
有
一
種
掩
鰻*
除
作
戰
「
小
型
原
子 

彈
」
之
消
息
h
  

«

並
未
載
明
法
方
之 

消
息
是
從
何
得
來
者•
僅
謂
此
種

|7

小 

型
原
子
獰
」
，
可
由
緊
貼
掩
護
陸
上
部 

隊
作 

16 之
飛
横
投
下
・
足
以
毀
滅
敵
車 

.
廣
大
坦
克
車
及
步
兵■
此
在
保

ffi1西
欧 

之
兵
法
上
官•
有
直
大
價
値"
該
礼
又 

未@
明
使
用H
彈
時
•
如
何
保
護
自
己 

軍
欧
・
免
受
原
子 

18
之
輻
射«
 所
傷
害 

•
目
下*
8
防
爲
及
原
子
能
委8
會
. 

對
倫
敦
郵
報
所
刊*
關
氏
「
小
型
原
子 

彈
」
之
事
■
並
未
作
批
評
云■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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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衆
社
倫
敦■
•
英
公
主
伊
麗
莎 

白
.
於
二
十
日
乘
凌
離
英■
前
往
爲 *
 

他
島 -
與
其
夫
爱
丁
堡
公
爵
團
衆/
慶 

祝
彼
等
之
結
婚
週
年
紀
念•
伊
本
定
昨 

日
起
飛
・
但It

大
霧
所
阻"
惟
可
豆
於 

結
婚
週
年
紀
念
日 

18
趕
到
.
與
其
夫
同 

渡
良
宵
•

合
衆
祉
為
爾
他
島
法
里
他■

・一英 

公
主
裁
廿
一
心
抵
此•
随
帶
侍
徙
士
七 

人
■
其
夫
愛
丁
堡
公
傅
，馬
用
他It

瞽 

及If

中
海
英
海
寧
總
司
令
均
前
往
迎
實 

•
公
主
擬
在
此
留
三
遇•
卽
返
英
渡
聖 

誕
云
.

' 
英#
一̂
^

 

• 
勿
干
涉
英
代
管
地
，
一 

美

18

成
功
湖
什
四
日
加
拿
大
社
・
一 

■
英
国
昨
對
聯
盟■
警
吿 
請
勿
干
涉 

其
代
管
而
非
自
治
之
軸
區•
英
駐
聊
匹 

81

代
衰
，
之
殖
民
地
事
務
高
級
顧
問
； 

昨
在
招
待
報
界
記
書
會
載
表
談
総•
稱 

上
週
聯
盟
通
對
各
短
民
地
所 a
過
之
氏 

*

。
實
違
背 
|«盟■
肅
章
■
非
法
干
涉 

地
匾
介
政
云■

孟
一̂

^

~

~

• 

西
歐
聯
防
計
劃 

美
京
華
度
頓
什
四
日
統
一

*£•■

、 

英
名
將
孟
甘
摩
利
元
帥
一 
昨
日
首
次
將 

西
欧
之
聯
防
計
創•
與
莫81

防
部
長
約 

翰
遜 ■
美
海
陣
空
軍 «
合
參
謀
長
布
辣 

胃
將
頂
及
美
陸
軍*
謀
長 »
連
上
將*

美
財
長
到
香
港

.
香
羅
二
十
四
日
・.
用
事   

.%訊
諭 

美»
財
敌
部
長
斯
尼
建J
昨
日
由
叠
 

«
乘
海
防
飛IB

抵
香
潜
■ 
SI 行
者
畫
 

糙
士
加*
督
古
寧
氏•
及
美
駐
瓶
鑫.念

巡

大
使
巧
霎
氏 -

方
停
拆
德
工
廠
； &
 

並
准
西
僵
建
遣
洋
船
、(
通 

德一■

波
星
卄
四
日
合
案
社
』
』II

方
事
盟
.
是
日
已
同
意
停

,■&拆
毁
画■
 

德
國
之
大
工
廠
拾
八
間
・
而
德   

*
鑫
 
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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悔
助
維
持
欧
洲
和
平
爲
交
决
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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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
洲■

穴
之
握
架
斯
维
仙
鋼
鐵
鑫 

亦
在
免
除
拆
毁
之
列
：

..优
演 

西
德
政
府)
現
向
・
寧
高
級
豪

IIIB

過
讓
•
允
許•
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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